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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藏国有的法理分析
——

以 《 宪法 》 第 9 条为 中 心

武立法

【提 要 】 矿产资源 国 家所有制度是研究 与矿产 资源相关的一切法律问题的逻辑前提 ,

也是研究整体 自 然资源 国 家所有法律制度的 重要 内容 , 而 《宪法 》 第 9 条的规定是构建这

一制度的 法律依据和基础 。 为 解决 学界对 《 宪法 》 第 9 条理解的分歧 ,
从法制史 、 比较法

之纵横维度分析 , 该条具有正当性 。 从规范法学角度解读 , 《 宪法 》 第 9 条规定的
“

国 家所

有
”

不 只是国 家的一种权利 ,
也不仅仅是一 种公权力 ,

而 是一种既 包含
“

权利
”

也 包含
“

公权力
”

的基本经济制度。 要切实保障矿藏国有 , 需遵循几个路後 。

【关键词 】 《 宪法 》 第 9 条 矿藏国 家所有 基本经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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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在宪法文本结构方面构成 1 9 8 2 年 《宪法 》

＂

Ａ＾
＂

的基础 , 其确立的基本原则 、 根本制度 、 国家

随着所有权社会化理论的发展 ,

一些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等内容也构成现行 《宪法 》

的宪法或基本法规定了社会化的所有权 , 从此
1 9 5 4

^

所有权开始
“

人宪
, ,

。 1 9 1 9 年的德国魏玛 《宪
第 6 条第－款规定 ：

“

矿藏 、 水流 , 由法律规定

法 》 是较早规定经济和社会文化制度的 , Ｍｍ
力国有的森林、

一

荒雌其他资源 ,
都属于全民

1 5 3 条第三项规定
“

所有权负有义务 , 其行使应
所有 。

”

我国现行 《宪法 》 第 9 条的规定即是Ｕ

同时有益于社会公共福利
”

, 林来梵教授认为
“

此乃具有现代意义的财产权宪法保障纖之先
ｉ 9 5 4

？
ｊ＾,：

河
”

。

？ 1 9 4 9 年德国 《基本法 》 第 1 4 条也有类似
ｊｎＪｊＳｉｌ

规定 。 法国 1 9 4 6 年 《宪法 》 增加了若干
“

社会
^

权
”

, 并规定
“

凡具有国家劳役性或独 占性质的


财产 , 应为人民共同体所有
”

。

②？ 林来梵 ： 《从宪法规范到规范： 宪法 》 , 法律出 ｉＥ社 2 0 0 1 年

我国现行 《宪法》 主要是在 1 9 5 4 年宪法基
② 《现代社会与土地所有权理论之发展 》 , ( 台

础上制定的 。
1 9 5 4 年 《宪法 》 是中华人民共和湾 ) 五南图书 出版公司 1 9 8 4 年版 , 第 1 9

？

2 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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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 ,

“

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第三 , 我 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 所有制的主

的 。 我们是以 自 己 的经验为 主 , 也参考了苏联体是公有制 。 公有制分为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

和各人民 民主 国家宪法 中好的东西
”

。

① 其 中 , 有制 , 全民所有在法律上的体现即为 国家所有

1 9 3 6 年苏联 《宪法 》 对我 国 1 9 5 4 年 《宪法》 影权 。 所以 , 国家所有权是全民所有制在立法上

响最大 ,

“

例如 1 9 5 4 年宪法的结构 , 就接近于的转化和表达 , 国家所有权在性质上即为全民

苏联 1 9 3 6 年宪法的结构 , 关于总纲 、 国家机构所有 。 全民所有制在法律上只能体现为 国家所

和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三章的某些条文 , 也有制的形式 , 其在观念上体现了对 国家所有权

参考了苏联和各人 民 民主 国 家的有关规定 。

”②人的代表人行使国家所有权的约束 , 在法治 国

关于矿藏等 自然资源的国有 ( 或全民所有 ) , 苏 家的背景下 , 可以从宪法和其他法律的层面上 ,

联 1 9 3 6 年 《宪法 》 第 6 条规定 ：

“

土地 、 矿藏 、 实现对国 家所有权行使者的行为进行程序上 、

水流 、 森林 、 工厂 、 矿井 、 矿 山 、 铁路运输 、
价值上的约束 。

水上和空 中运输 、 银行 、 邮电 、 国家所建立的因此 , 我国宪法中规定矿藏国 有等经济制

大型农业企业 ( 国营农场 、 机器拖拉机站等 度是我 国当时的 国情和历史条件决定的 , 有其

等 )
, 城市和工业区的公用企业和主要住宅 , 都 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 。

二 、

“

矿藏属于国家所有
”

的
1 9 5 4 年 《宪法 》 的制定在本国经验方面 ,

 ；

也参考了 1 9 4 6 年 《 中华 民 国宪法 》 。 关于包括先

矿藏在 内 的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 ,
1 9 4 6 年 《 中华 (

一

)

“

矿藏属 于国家所有
”

： 国家权利 、

民 国宪法 》 第 1 4 3 条第二款规定 ：

＂

附着于土地经济制度抑或公权力？

之矿及经济上可供公众利用之天然力 , 属于 国《宪法 》 第 9 条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 , 但

家所有 , 不因人民取得土地所有权而受影响 。

”③为了研究方便 ,
可分成两款来看 ：

通过以上对所有权的历史变迁以及经济制第一款
“

矿藏 、 水流 、 森林 、 山岭 、 草原、

度 ( 包括 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制 ) 载人一些资本荒地 、 滩涂等 自 然资源 , 都属于国家所有 , 即

主义国家宪法和绝大多数社会主义 国家宪法的全民所有 ； 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和

历程梳理 , 我们可 以 看出 , 矿藏国有
“

人宪
”

山岭 、 草原 、 荒地、 滩涂除外 。

”
( 确认条款 )

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 具体到矿藏国有载入我第二款分两句 ： 第
一

句
“

国家保障 自 然资

国 1 9 5 4 年 《宪法 》
,
也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源的合理利用 , 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 。

”

( 保

第一 ,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法 国 、 德 国等障条款 ) 第二句
“

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

和苏联、 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 国家都已 将经济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 自 然资源 。

”

( 不可侵犯条

制度 ( 包含矿藏 国有等公有制形式 ) 载入了宪款 )

法 , 我国宪法也顺应这
一趋势 。第一款是整条的核心 和前提 ,

也最容易产

第二 , 包括矿藏国有在 内的经济制度规定生分歧 , 先重点对其进行解析 。

在宪法里 , 是无产 阶级维护政权的经济保障和第 9 条第
一款是确认条款 , 确认了 国家重

政治保障 。 社会主义 国家的建立之初 , 政治上 要 自然资源公有制 ( 全民所有或集体所有 ) , 对

的优势阶级在经济上却处于劣势地位 。 因而 当此应当没有异议 。 但是如前文所述 , 对于
“

属

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 , 必然利用 自 己 的政治


优势改变经济上的弱势地位 , 以公有制 的名义① 《毛泽东文选 》 第 6 卷 , 人民出版社 1叩 9 年版 , 第 3 2 6 页 。

决 丨大女女於如 沾说 亡糾立庙士本 ,
、
, 姊 本由冲② 吴家麟主编 ： 《宪法学 》 , 群众出版社 1 9 8 7 年版 , 第 8 7 页 。

剥夺有产阶汲的私有财产便成为必然 , 而宪法
③ 参见卞修全著 ： 《近代中国宪法文本 的历史解读 》 , 知识产

是使这一剥夺过程合法化的首要途径 。权出版社 2 0 0 6 年版 , 第 2 3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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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立宏 ： 矿藏国有的法理分析 以 《宪法》 第 9 条为中心


于国家所有
”

到 底是确立 了
一种所有权形式那么如何理解 民法特别是 《物权法 》 上的

“

国

( 国家所有权 ) , 还是强调其属于全民所有制家所有权
”

的权 利来 源呢 ？ 笔者认为 , 我 国

( 经济制度范畴 ) 的一项重要内容 , 抑或是明确《物权法》 上的
“

国家所有权
”

, 从权利来源来

国家对 自 然资源的公权力 或义务？ 存在 不少看 , 根据
“

物权法定
”

原则 , 创设一种物权并

分歧 。非都需宪法有规定才可 ,

③ 作为国家的民事基本

笔者认为 ,
《宪法》 第 9 条第

一款并非仅创法之一的 《物权法 》 完全有权设立
“

国家所有

设了作为法律权利的
一

种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权
”

这一权利种类 , 并且这样做既不违反宪法

有权 , 更重要的是规定了作为经济制度的所有的规定也不违反宪法的原则和精神 。 因此 , 从

制的一项重要内容 。这个意义上说 , 即使有
“

宪法上的 国 家所有

第一 , 从 1 9 8 2 年 《宪法 》 文本来看 , 《宪权
”

, 其也不是
“

民法上的国家所有权
”

的权利

法 》 第 9 条属于
“

总纲
”

中 的国家基本经济制来源和基础 , 更何况 《宪法 》 第 9 条规定的还

度 ( 1 9 5 4 年 《宪法 》 文本也类似 ) 。 在我国现行不是
一种

“

国家所有权
”

形式 。

《宪法 》 第
一

章
“

总纲
”

中 , 从第 6 条到第 1 8 条第三 , 宪法确定了包括矿藏在内 的 自然资

规定的都是基本经济制度 , 其中第 6 条到第 1 0源的全民所有制 , 并不等于确定了
一

种
“

宪法

条规定的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 ( 全民所有制和上的国家所有权
”

。 即使从最广义的所有权概念

集体所有制 ) 。 包括矿藏在内的 自然资源国家所而言 , 作为法律制度 ( 不只是民事权利 ) 的所

有即属于全民所有制经济的
一项重要内容 ,

“

由有权 , 也只是
“

表现或反映
”

了
一种所有制 ,

④

于土地等 自 然资源是 国有经济赖以发展的物质而不能以所有制的性质来界定所有权的性质 ,

基础 , 所以宪法也对此做了 明确规定
”

。

①也不是说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就一定要有什么 样

第二 , 无论是 1 9 8 2 年 《宪法 》 文本还是的所有权形式 。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 出 的 ,

“

其

1 9 5 4 年文本中都没有规定
“

国家权利
”

, 也没有实 , 无论是 以所有制性质界定所有权 的性质 ,

出现过
“

国家所有权
”

概念 。 事实上也不可能还是以所有
＇

权性质界定所有制 的性质 , 都是错

出现这样的规定或概念 。 众所周知 , 宪法上的误的
”

,

“

所有制和所有权均属于上层建筑的范

权利则只能相对于国家义务和公权力而有意义 ,
畴 , 其中前者是政治学范畴 , 后者属于法律概

是为公民个人对抗国家可能的侵犯而形成的 。念 , 不可能由
一个上层建筑来决定另一个上层

需要指出 的是 , 《宪法 》 第 9 条第一款也不建筑的性质
”

。
⑤ 因此不能从宪法确认了 自然资

是确立了一种宪法上的财产权 。 因为 ,

“

宪法上 源国家所有制就推断出
“

自 然资源 国家所有

的财产权乃属于一种基本权利 , 与宪法上的其


他权利
一样

, 均是公 民针对国家而享有的
一种① 莫纪宏主编 ： 《宪法学 》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 0 0 4 年版 ,

权利 , 即公民所享有的 、 为 国家权力所稿
② ＝

页

細国家享有的财产权
一从比较法角度的

一

个

当侵害的
一种权利 , 直接地反映了公民与 国家考察 》

, 《法商研究》 2 0 0 3 年第 1 期 。

权力之间在宪法秩序中的关系
”

,

② 矿藏等 自 然③ 事实上 , 我国 《物权法 》 中规定的物权种类 , 包括各种用

次搞 曰 — 八 ＝ 化士廿士《－ 了
＂

曰 八益物权和担保物权 , 绝大多数都没有宪法的明确规定作为
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 , 其主体不是公

民个体 , 它不能为私人的利益行使 , 而只 能为④ 例如 , 梁慧星 、 陈华彬指出
＂

国家所有权是我国社会主义

公共利益的 目 的而行使 。 因此矿藏国有显然也

不是公民 的
一

项基本权利或一种宪法上的 财 如 ,

“

( 是 ) 作为法律制度的所有权 , 它是所有制在法律上

的反映
”

, 见屈茂辉主编 ： 《物权法原理精要与实务指南 》 ,

亡 ． 八《 山士口 田 、Ｍ／／啦冲 、、 祐 ｎ人民法院 出版社 2 0 0 8 年版 , 第 1 5 8 页 。

可能还有人 《提 出 , 如果说 《宪法 》 ％ 9

⑤ 崔建远主编 ： 《 自然资源物权法律制度研究 》 , 法律出版社

条第一款不是创设了
一

种宪法意义上的所有权 ,
 2 0 1 2 年版 , 第 3 3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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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
”

来 。人的政治国家 。

另外 , 宪法规定矿藏等 自 然 资源
“

属 于 国需要指 出 的是 , 即使从权利意义上理解矿

家所有
”

, 并不表明该
“

国家所有权
”

就仅仅是藏的国家所有 , 这里的国家所有也不是指国家

一

种公权力或仅仅强调 国 家对 自然资源所负有的代表
——

政府 ( 国务院 ) 所有 , 而是全体人

的义务 , 即
“

国家义务
”

。 宪法既然确认了矿藏民所有 。 换言之 , 矿藏并非政府的
“

公有物
”

,

等 自然资源 国家所有 的经济制度 , 那么为 了保 而是全民的
“

共有物
”

, 并且这里的
“

全民
”

不

障该制度的实现 , 不仅仅是国家对 自然资源负 只是中华人民共和 国 的现有全民还包括其无数

有保护 、 管理等义务 , 公民 、 社会组织等对此 子孙后代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
《宪法 》 第 9 条

也负有合理开发利用等义务 , 而在此过程 中 ,
第
一

款才强调了
“

国家所有 , 即全民所有
”

,
以

国家公权力也必然要发挥作用 ( 如矿业立法 、

区分政府所有的
“

公有物
”

。 因此 , 诚如有的学

矿业纠纷司法解决 、 矿产资源规划 、 矿业行政 者所指出的 ,

“

国家作为 自然资源所有权人 ,
不

处罚等 )
, 但这并不排斥市场在矿产资源配置 中 具有 自 身的利益 , 而是为全体人民 的利益 ( 甚

的重要作用 。 对此 , 后文将做进
一步论述 。至包括后代的利益 ) 行使 自然资源所有权 。

”②

⑵
＂

国家所有
＂

的进－步解释三、 矿藏国有的法律保障
在明确 了

“

国家所 有
”

中 的
“

所有
”

不

( 只 ) 是
“

所有权
”

之后 , 我们再来探讨其中(

＿

) 国家健全产权制度合理配置矿产资源
“

国家
”

的含义是什么 。
一是完善矿业权制度 。 正如陈德敏教授指

笔者认为 ,
《宪法 》 第 9 条规定的

“

国家
”

出 的 ,

“

矿业权制度是协调矿产资源 国家所有和

既包含
“

政治国家
”

( 与
“

市民社会
”

相对 , 强矿产资源 的市场化开采的连接纽带 ； 同时也是

调的是公权力意义上的组织 ) 也包含
“

国家法平衡公权力 和私权利 、 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

人
”

(权利意义上的法人主体 ) 。 矿藏等 自然资制度设计 。

”③ 因此有必要抓住这个枢纽 , 完善

源
“

国家所有
”

的国家 ,
显然不是主权意义 的相关制度 , 保障矿藏 国有或全民所有的实现。

国家 。 主权意义的
“

国家
”

主要是作为 国际法由于矿业权属 于民法中 的用益物权或准物权 ,

上的基本主体 , 体现在 国 际法中 ；

3 5

在 国 内 法因此矿业权适用市场经济规则 , 确立 申请授予

中 ,

“

国家
”

既可 以是宪法关系 、 行政法律关系和通过招标 、 拍卖 、 协议等方式有偿出 让和转

的公法主体 ( 政治国家 ) , 也可以是民事法律关让制度 , 合理确定矿业权的 出 让方式所适用的

系的主体 ( 国家法人 )
, 但 《宪法 》 第 9 条规定 矿产资源对象和范＿ , 完善矿业权设立 、 变更 、

的
“

国家所有
”

不能仅仅理解为
“

公权力
”

或
延续 、 流转 、 注销等各个环节的登记程序 , 规

国家义务意义上的政治国家 , 也包含作为权利
范矿业权有形交易市场 , 促进矿业权出租 、 抵

主体意义上的国家法人 。 前者赋予了 国家对矿
押 、 转让市场的规范及高效发展 , 等等 。 总之

藏等 自然资源的管理监督和规制的公权力 ( 《宪 就是要把矿产资源资产 ( 或相关权利 ) 作为市

法 》 第 9 条第二款的
“

国家
”

含义在此 ) , 后者 场要素 、 作为商品进入市场运营 , 在矿产资源

赋予了 国家这个法人主体作为
“

所有人
”

对包
权利配置中引人市场竞争机制 ’ 通过市场竞争

括矿藏在内 的 自然资源享有的权利 ( 《宪法》 第


9 条第一款的
＂

国家
”

含义主要在此 , 但不全在
① 王献枢教授从国际法角度给 国家下定义

“

国家是具有－定
—

的居 民 、 领土 、
政权组织和主权的社会实体

＂

, 参见梁西 主
此 ) 。 也正是因为

“

国家
”

在此有双重意义 , 才编 ： 《 国际法 》 ( 修订版 )
,
武汉大学出版社 2 0 0 0 年版 , 第

会有国家在对矿藏等 自然资源进行市场配置和 9 1
？

9 2 页 。

行政规制 (监督管理等 ) 上的不 同角色和功
,

,

③ 杜辉 、 陈德敏 ： 《论 〈矿产资源法 〉 制度重构 的模式选择与

即作为市场主体的国家法人和作为公权力行使具体路向 》
,

《资源科学 》 2 0 1 2 年第 1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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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立宏 ： 矿藏国有的法理分析
——

以 《宪法 》 第 9 条为中心


和市场的评价 , 实现国有矿产资源的最优配置 。须运用公权力 , 通过缩短委托代理链条 、 编制

二是完善矿产资源资产有偿使用制度 。 按矿产资源规划 和矿产资源资产负债表 、 实行领

照 《物权法 》 平等保护制度 , 取消 《矿产资源导干部矿产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 完善矿业税费

法 》 中对不同性质矿业企业 的差别待遇规定制度 , 保障矿藏合理利用并不受侵犯 。

( 主要是重国企轻私企 ) , 实现矿业市场公平竞一是缩短委托代理链条 , 减少代理成本 。

争 。 建立权利金制度 , 沿用 国际惯例将国家出
“

矿产资源的＃有权名义上虽然属于国家 , 但是

让矿藏所有权的 收益改称为权利金 , 规定 国家国家直接管理全国所有矿产资源的成本是很高

出让矿产资源的储量应当 向买受人收取一定数的 , 由于信息不对称 、 不确定性与人的机会主

额和 比例的 权利金 , 权利金最好 以储量计收 ,
义行为的存在 , 国家直接管理所有的矿产资源

并体现不同矿种的级差收益差别 。 完善矿业融几乎是不可能 的 , 这样就只有通过层层委托代

资制度 , 加快建立矿业企业融资平台 , 增强矿理让各级地方国土资源管理部 门 (笔者加注 ： 全

业企业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

①民＾全国人大
——

国务院
——

国土资源部或／

三是设立矿产资源人民基金 。 有学者指出 ： 和各地方国土资源部门 ) 管理矿产资源 。 但形

“

我国在 自 然资源管理和分配中存在很多问题 ,
成了多级的委托代理关系后 , 由 于缺乏实际所

主要集中于国企对于 自然资源的垄断 , 利润上 有者的监督 , 导致矿产资源国家所有权难以实

缴比例小 , 收益不透明 , 全民从国企对于 自 然 现其应有的收益。

”④ 因此 , 有必要设立统
一

的

资源的垄断中获益甚少 。 这是国家在行使 自然 矿产资源资产管理公司代为
ｆ
使所有权 ,

以减

资源所有权过程中没有尽到宪法义务 的表现 。
少代理成本 。 而在公权力 的行使上 , 有必要在

所以 , 国家作为 自然资源所有权人 , 可以学习 矿产资源政府层级管理上 , 建立矿产资源分类 、

‘

人民基金
,

的做法 , 将国家在 自然资源上的收 分级管理 , 避免矿产资源所有权虚置 , 并且这

益注人社保基金 , 让人民普遍受益 。

, , ② 这是很 种分类 、 分级管理必须建立在法律和依法制定

有道理的 。 还有学者提出 , 我 国应借鉴美国阿 的各级矿产资源规划基础上。

拉斯加永久基金的
“

全民共享
”

模式 ,

“

将全体二是编制矿产资源规划 和矿产资源资产负

人民包括当代人和后代人作为 国有 自然资源的
债表。 矿产资源规划是全球各主要矿产 国对矿

受益对象 , 让 国有 自然资源收人的
－

部分成力 产资源勘查开发、 合麵用和保护进行宏观管

全体人民统
一

、 均等享受的分红额度 , 才能充
理的重要手段 , 就我 国而言 ’ 矿产资源规划作

分彰显 国有 自 然资源在宪法上的全 民所有？为政府宏观调控市场的主要行政手段之
－

, 可

质
”

。

③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 。 因此笔者建议 ,

以起到其他行政手段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 因

我国应以立法方式创立矿产麵人民基金 , 将ｎ

国家矿产资源 出让所得而形成的权利金设立为
源规划管理制度作为修改矿产资源法的重点之

矿产资源人民基金 , 并翻；
立法决议成立矿产

—

’ 从法律 位 、 ＿ 、

资源人民基金公司 , 独立运营 , 确保投人的本
范围和编制 、 雜

：

实
,
以及监督管理的具体

金和其他有价证券的安全 , 并储备
－部分收人

制度 ’ 政府国土资源部门要切实编制好既有 “？

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民谋福利 。

／
— ＼ 困宏檢 、々坊力保瞭 恭Ｍ么理刹田① 参见王继军 、 赵大为 、 王彬 ： 《矿产资源有偿取得法律问题

(
一

) 国冢 3Ｓ用 Ａ权力保暉矿藏的 口理利用研究 》 , 商务印书馆 謹年版 , 第 3 5 0
？

3 5 7 页 。

和不受侵犯② 前引 2 3 页 。

矿藏是整个自然资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
③ 純邱秋 ： 《働職觀

也是重要的环境要素 , 加之矿产资源市场也会
④ 曹虹剑 、 罗能生 ： 《我 国矿产资源产权改革的探讨一以湖

失灵 , 为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 国家必南省为例 》 ,
《上海经济研究 》 2 0 0

＿

8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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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意义又有可操作性的 国家矿产资源整体规划 。 取得 、 持有和使用三个环节的顺序 , 从整体上

在编制矿产资源规划时应与土地利用规划 、 城构建具有科学合理的系统 目的功能之矿产资源

乡 建设规划 、 水利工程规划 、 环保规划 等统筹
“

税
”

、

“

费
”

、

“

金
”

法律规范体系 ,

考虑 , 从宏观上在规划 阶段 即确保经济社会发此外 , 国家还应从完善矿业纠纷的司法解

展与 自 然资源、 环境的开发保护协调 。 同时 , 决制度 、 加大对侵犯 国家矿产资源行为的行政

县级以上政府要编制好矿产资源资产负 债表 , 处罚力度等方式 , 保障矿产资源合理利用 , 不

核算出矿产资源资产的存量及其变动情况 , 以受侵占或破坏 。

全面记录当期各经济主体对矿产资源资产 的使

用 、 消耗 、 恢复和增值等活动 , 评估当期矿产
‘

本文作者 ： 中 国政法大学 民商 法学 院博士

资源资产实物量和价值量的变化 。 在此基础上后 , 中 国 社会科 学 院 研 究 生 院 法 学 系

实行领导干部矿产资源 ( 自 然资源 ) 资产离任 2 0 1 0 届法学博士

审计 ,
以加强国家对矿藏的监督管理。责任编辑 ： 赵 俊

三是完善矿业税费制度 。 应当建立
“

矿业．

权出让金、 矿业权 ( 占地 ) 使用费 、 矿产开采

权利金 、 国家地质资料使用费以及资源税
”

的① 参见李显冬 、 杨城 ： 《关于 〈 矿产资源法 〉 修改的若干问

资源权益体系 , 从税费金 的种类 、 征收 依据 、 《巾

征收对象以 及征收主体四个方面按照矿业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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